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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以系統可輸出性作為推動獎勵或補助的重要指標，以協助發展及驗證國內廠商的解

決方案及顧問建置能力，強化拓展新興市場的能耐。 

（七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一○三年底台灣約

有五百七十七萬個稱為共同生活戶之家庭單位，然而教育部

數據顯示全台一百五十九所大學院校中，僅有八所大學（包

含空中大學）設置家庭教育相關學系，每年不到七百五十個

畢業生投入家庭溝通與關係教育，連同專業認證人員及全台

縣市二十二個家庭教育中心與十八間相關民間機構等，預估

平均每一位相關工作人員至少需服務二千八百至三千二百個

家庭，落實家庭教育與推廣人力資源如何達到供需平衡，行

政院應責成主管機關研擬具體有效的家庭教育政策。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社會犯罪案件頻傳，認知健康家庭特質並非僅有結構完整或經濟支持，經營親密關係

、與家人良性溝通往往才是家庭幸福、社會安定的關鍵。 

二、親密關係的兩難在於：親近，容易受傷；不親近，卻會孤單。因此在親密關係中受挫的情

緒需要適當疏導，才能有效減緩家庭衝突，但根據研究，婚姻家庭中有六十九%的衝突問題

無解，黃博士認為，學習與問題和平共存、用耐心慢慢對話是維繫關係的重點。然而大多

民眾仍需經相關人員引導，才易有此覺察，而願意主動改善家人關係。 

三、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一○三年底台灣約有五百七十七萬個稱為共同生活戶之家庭單位，

然而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台一百五十九所大學院校中，僅有八所大學（包含空中大學）設置

家庭教育相關學系，每年不到七百五十個畢業生投入家庭溝通與關係教育，連同專業認證

人員及全台縣市二十二個家庭教育中心與十八間相關民間機構等，預估平均每一位相關工

作人員至少需服務二千八百至三千二百個家庭，落實家庭教育與推廣人力資源如何達到供

需平衡，仍是相關機構與全民須共同努力的方向。 

（七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高雄氣爆賠償案在事件屆滿周年前夕

達成協議，與此同時，八仙塵爆的賠償問題則因為受害家屬

唐美娜為捐款發言不當，引起外界議論。面對高雄氣爆及八

仙塵爆之善後，政府若能借鏡他國經驗發展出較好的調解模

式，將可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議，也減緩家屬之痛。要

求行政院應建立一套處理模式，導入公正和專業人士主持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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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及分配問題，以昭公信。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高雄氣爆賠償案在事件屆滿周年前夕達成協議，卅二名罹難者每人賠償一千兩百萬元，加

上先前以各界捐款發放的八百萬元等，每名罹難者家屬獲得超過兩千萬元的賠償，剩兩戶

仍未同意。與此同時，八仙塵爆的賠償問題則因為受害家屬唐美娜為捐款發言不當，引起

外界議論，甚至有人揚言要索回捐款。 

二、民眾在大型災難中意外喪命或身受重創，當然是值得憫恤之事，社會大眾若能適時提供精

神及物質的慰助，除有助平撫傷痛，也能避免其家庭頓失所依。然而，家屬在悲痛中要同

時面對訴訟及追償，而一涉金錢或利益之爭，就很容易使社會觀感失衡。也因此，政府如

何建立一套處理模式，導入公正和專業人士主持賠償及分配問題，以昭公信，便顯得格外

重要。 

三、舉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為例，作為參考。波士頓爆炸案發生在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事發不到一小時，波士頓市長梅尼諾便接到企業界和慈善家的電話，表示願意協助受害

者。次日，麻州州長派屈克和梅尼諾共同宣布成立「波士頓壹基金」，接受各界捐款，作

為照顧三名死者及兩百多名傷者之專用。這個基金在兩個半月內收到了六千一百萬美元（

合約十八億多台幣）捐款，全數用在爆炸案受害者。七月初，也就是爆炸案後不到三個月

，該基金即公布了賠償金分配辦法，三名死者各得二一九．五萬美元，兩名重傷而雙腿截

肢者，也獲得相同的金額；十四名一肢截肢的傷者獲得一一九．五萬美元，住院超過兩天

的可獲九四．八萬美元，住院兩天以下者十二．五萬美元，受傷而未住院者則獲賠八千美

元，並在七月八日將支票全數寄發。在二六九名申請者中，有卅七名以「精神受創」為由

申請賠償，則遭到拒絕。 

四、由上述作法看，波士頓處理爆炸案賠償有幾項原則值得參考：第一，力求快速有效，透過

基金之運作善用民間捐款，在三個月內即完成賠償程序，使受害者和家屬獲得撫慰，民間

捐款人的愛心也得以落實。第二，以「基金」而非「愛心專戶」的方式募款，更顯透明公

正，由專人負責管理分配，善款不會被政府挪用為其他假公濟私用途，而可確保全數用於

受害者。第三，對於賠償的認定盡量趨近情理，例如，雙腿截肢者可以獲得和死者同樣的

賠償，這是考慮到肢障造成的不便確為人生的沉重負擔，是務實考量。不像高雄氣爆，死

者雖獲高額賠償，但傷者的賠償則至今未解。第四，在七月發放賠償後，由於後續捐款繼

續湧進，該基金在九月再度發放了總額達一千八百萬美金的賠償給受害者及家屬，並捐贈

一百五十萬美元在麻州總醫院設立基金專責中心，協助爆炸案傷者的後續治療。 

五、若依法論法，波士頓爆炸案受害者可以向當地政府及馬拉松主辦單位提起訴訟索賠，但一

進入司法或議會審核程序，勢必時日遷延。因此，透過基金的運作集體處理善款，確實更

為快速有效。就如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受害者原應向美國政府、航空公司及保險公司提

出索賠，但畢竟人數太多，曠日廢時；多數受害者均放棄此一途徑，改向國會授權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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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受害者賠償基金」申請，由司法部指派熟此類民事訴訟的律師負責。九一一賠償

基金，在二○一三年九月的截止申請日前，共收到二萬三千多人的理賠申請，距離恐攻事

件已十二年，顯示問題複雜萬端。最後，該基金對曾暴露在九一一塵埃雲的民眾都受理申

請，可見，唯有持開放的態度面對問題，才能杜悠悠之口。 

六、當然，每個事件的背景和情況不同，未必能一概而論。但是，從社會共濟與互助的角度看

，與其讓受害者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忍受煎熬，不如兩線並進，一方面動員社會的愛心給

予即時協助，另方面由公部門利用代位求償防止肇事者逃脫責任，可以兼收賠償及究責之

功，也避免善款遭到濫用。 

七、台灣民間常見的「自救會」組織，其實是「自力救濟」年代的產物，其運作，往往因成員

之間意見不一而難以達成協議。也因此，我們看到高雄氣爆案有家屬充滿感激，覺得「不

知如何回報社會」；但也有家屬不斷抬高價碼，始終不接受。面對高雄氣爆及八仙塵爆之

善後，政府若能借鏡他國經驗發展出較好的調解模式，將可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議，

也減緩家屬之痛。畢竟，八仙塵爆的八死四百多傷，是社會共同的沉重之痛。 

（七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我國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入不敷出、

無法財政自主的困境早已存在多年，一直到苗栗縣發不出薪

水與退休金，才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財政改革是關係到台

灣未來、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求行政院應責成所屬儘速提出

財政改革方案，避免地方債務擴大為全國危機。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入不敷出、無法財政自主的困境早已存在多年，一直到苗栗縣發

不出薪水與退休金，才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政府財政是公共服務的根本，也是不論黨派

、不分統獨意識形態，每天太陽一出來就必須面對的問題。當此嚴峻形勢下，從中央到地

方各級政府，從行政部門到立法院、縣市議會，所有政治人物不分黨派與層級，都應採取

嚴謹、系統以及誠實的態度，面對政府財政惡化的問題，提出財政健全的全面、具體解決

方案。 

二、首先必須「急救」。苗栗目前的危機並沒有解除，我們認為行政院擬定「財政紀律異常管

控機制」，一方面對苗栗提供緊急融通資金，另一方面介入縣府財政給予適當的督導與管

控，是正確的作法。簡而言之，中央必須協助徐耀昌縣長，避免救援的資金在地方派系政

治壓力下遭到分贓挪用，更要確保這筆緊急救援資金的確用在刀口之上。 

三、苗栗的急救制度，對於同樣發生現金流動困境的縣市政府將有示範作用。台灣雖然高喊地

方自治多年，實際上的財政劃分制度設計就是讓地方政府無法自主運作，除了金門與連江


